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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13 年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線上培訓課程計劃書 

一、 合作辦理單位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全

國律師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善意溝通協會 

二、 辦理時間 

民國 113年 5月 22日（三）、5月 23日（四）、5月 29日

（三)、5月 30日（四）、5月 31日（五），共 5日。 

三、 辦理方式  google meet 線上工作坊 

四、 背景說明 

自總統府 106年 9月 8日發布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

書」，將「實踐修復式正義」列為重點建議，特別強調本於「人

本精神」跟善於溝通原則推動修復式司法，協助當事人療癒創

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以建設和諧社會、降低犯罪

為目的，在尋求真相、尊重、撫慰、負責與復原中實現正義」。

目前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羈押法、監獄行刑法等均

已修法，賦予法院、檢察機關、矯正機關啟動修復式司法之明

文規定。司法院於 107年 8月 7日訂定「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

行刑參考要點」，明定審酌行為人悔悟態度，宜考量行為人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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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之努力；司法院及法務部分別於 110年 7月 29日、112年

6月 30日訂定「有法院辦理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應行注意事

項」及「檢察機關辦理偵查中修復式司法應行注意事項」，為法

院及檢察機關在轉介修復式司法之角色與義務，予以明文規

範；112年 2月 8日立法院通過《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其

中設有「修復式司法專章」，明文為「相關機關辦理修復式司法

業務時」可準用之規範。 

有鑑於修復式司法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量刑程序的重要一環，

為因應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司改議題及保障被害人法律權益的措

施提供被害人適切的法律扶助以陪伴與支持被害人走過訴訟歷

程。如「犯罪被害人律師」具有「創傷知情」、「犯罪影響陳

述」、「修復式司法」的能力，知道如何與「創傷」的人溝通與

工作，將大幅提昇對弱勢和犯罪被害人法律扶助的效果，俾早

日化解衝突、恢復平衡、療癒傷痛。又律師身為第一線角色，

自應與時俱進。透過本計畫，受訓學員能體察修復式司法之人

本價值，具備擔任促進者之初步能力，陪伴與支持被害人。 

五、 課程目標 

體察修復式司法之人本價值，具備執行修復式司法的態度與倫

理，培養 12項核心素養，學習運用 CRD善意溝通修復對話心



3 
 

法。 

 

六、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預估參與人數 60人 

（二） 參加對象 

1、 台北律師公會會員及特別會員兼法扶扶助律師 

2、 法扶扶助律師 

3、 全國律師聯合會會員 

4、 各合作辦理單位推薦之其他領域促進者、專業人員 

七、 課程費用：新台幣 3,000元/人 

八、 預期成果 

（一） 本次課程業經司法院秘書長以 111年 4月 14日秘台廳刑

一字第 1110009451號函同意為「法院辦理審判中轉介修

復式司法應行注意事項」第 6點第 2項第 4款所稱之修復

式司法相關課程。如學員領得結業證書，且同意法院辦理

修復式司法相關業務時得予以連繫，本會將彙整名冊，併

同學員評核成績提供予司法院及法院業務參考。 

（二） 完訓學員名單提供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取得「犯

罪被害人扶助案件」優先派案資格，及提供犯罪被害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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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協會取得「一路相伴法律協助案件」優先派案資格，或

取得加入該會「犯罪被害人律師」律師資格（仍須經申請

加入之分會審核）。 

（三） 增加修復式司法促進者之人數與專業能力。 

（四） 增進「犯罪被害人律師」提供服務之能力與品質。 

九、 課程設計 

本培訓課程依據法務部 107年頒布之「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培訓

課程綱要」規畫，以及依該課綱所訂定之具體可操作之指標：

「12核心素養指標」，課程內容及時數均相當於課綱所定初階培

訓。學習重點在了解及體會修復式司法之歷史發展及人本精

神，恥感之正負影響及修復動力，修復倫理。除講授課程，同

時著重實作之練習，包括：善意溝通（同理心)，【善意溝通修

復對話】(CRD, compassionate restorative dialogue)五心

法，修復對話角色演練。學員評核採〔修復促進者 12項素養內

涵指標〕，做為訓練與評核之依據。全部課程 5日 30小時，演

練佔 70%。演練課每 10-15人分一小組，運用電子白板，電子表

單操作，並安排講師與每位員都有機會一對一進行修復對話之

角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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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促進者 12 項素養內涵 

  

法務部課綱 

核心能力 
促進者修復素養 內涵指標 

1.以人本精神與

受衝突者或犯罪

影響者工作之能

力 

充分自主 
各程序讓當事人充分知情之後取得同意、尊

重其自主選擇、可自由退出 

安全無害 

瞭解受事件影響人在人身、心理上的安全需

求，能辨識影響當事人間權力平衡、避免二度

傷害、創造安全對話空間的因素 

保護秘密 
尊重當事人隱私，於工作中接觸之訊息資料

應予保密以維護其權益 

2.在修復實踐程

序中動態評估與

促進對話之能力 

開放傾聽 
能專注傾聴，鼓勵當事人充分表達，不評論對

錯及真假 

同理關懷 
從當事人角度察覺及感知當事人感受、需要

與在意的事情，並表達關心、接納、理解 

敏銳察覺 
能覺察當事人事件前後與修復過程中情緒變

化、態度轉折，辨識其重要關鍵與影響 

轉譯連結 

將當事人的關鍵觀點，轉譯成為深層感受與

需要，以協助其表達，擴大視角，提供理解、

癒合與改變的機會 

3.具備性別、文

化及多元價值敏

感度與自我覺察

的能力 

人本尊重 
遵從人本精神，尊重不同族群、文化、性別、

宗教、政治立場、專業與認同 

中立平等 
中立平等地對待每一方，包括語言與非語言

的接觸和互動 

保持彈性 
修復工作節奏可因應情境和參與者的文化、

情感、精神和健康方面等需要而調整 

4.具備基礎法律

知能與結合資源

的能力 

增能支持 
支持當事人看見自己的力量、價值、自尊，鼓

勵每一位參與者為自己發聲及做選擇 

修復專業 

熟稔修復式司法理論基礎、核心價值、倫理、

法規、評估準則，並具備衝突化解與修復的專

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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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數分配 

 

講授主題 講授時數 演練 演練時數 

修復式正義概論 1 【1】4元素 3 

當事人心理歷程與需要 1 【2】找 4D 1 

促進者倫理與核心素養  1 【3】聽出真義(會前會 1) 3 

修復會議及修復促進者的角色 1 【4】脈絡解析圖(會前會 1) 1 

心理防衛與溝通障礙 1 【5】修復對話角色演練 1 3 

善意溝通 4元素  1 【6】聽出真義(會前會 2) 3 

衝突與修復 1 【7】脈絡解析圖(會前會 2) 1 

CRD善意溝通修復對話 2 【8】修復對話角色演練 2 3 

  【9】連結與修復(修復會議) 3 

合計 9 合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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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日   

時間 主題與講師 課程內容 對應課綱 

08:30-

09:00 
報到   

09:00-9:10 

(10mins) 

開幕式 

課程介紹 

⚫ 長官致詞 

⚫ 介紹課程與學習目標 

⚫ 學員配合事項 

 

09:10-

10:10 

(60mins) 

（一）修復式正義概論 

講師： 黃蘭媖 

⚫ 修復式正義發展史 

⚫ 刑事司法發展:修復式正

義 VS應報式正義 

⚫ 修復式正義人本精神 

⚫ 國際上修復式正義實務

模式與概況 

⚫ 修復式正義實證研究 

⚫ 我國推動修復式司法歷

程與概況 

 

K1.1從國家刑事司法發展

瞭解修復式正義理論 

K1.2從傷害的角度看待衝

突與犯罪 

K1.3瞭解目前有哪些國際

規範鼓勵在刑事案件中運

用修復式正義 

K1.4瞭解世界各國修復式

司法發展趨勢以及實證(有

效性)基礎 

K1.5瞭解修復式司法僅是

更鉅觀社會改革的其中一

環 

10:10-

11:00 

(50mins) 

（二）當事人心理歷程

與需要 

講師：鄭若瑟 

 

⚫ 受害人心理反應、創傷

與需要 

⚫ 受害人可能之危機(報復

行動、投訴、自我傷害

等)  

⚫ 受害人優先原則 

⚫ 行為人心理反應、影響

與需要 

⚫ 影片觀摩:受害人，行為

人 

K1.2可以從傷害的角度看

待衝突與犯罪  

A1.1瞭解修復程序之多元

目的與價值 

A1.2瞭解修復式司法的程

序必須遵守的基本價值與

原則(包含尊重、平等、賦

能、減少傷害、知情同

意、隱私保護、利益迴

避、工作倫理)及其重要性 

A2.3能說出受害人優先之

理由及具體做法，如何避

免受害人二次傷害。 

S1.2瞭解受害人心理反

應、創傷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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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受害人可能之危機

(報復行動、投訴、自我傷

害等)與因應策略 

11:00-

11:10 
休息 

11:10-

12:00 

(50mins) 

（三）促進者倫理與核

心素養  

講師：許宏宇 

⚫ 促進者工作倫理與工作

指引 

⚫ 多元文化接納與尊重 

⚫ 語言、性別、文化的敏

感度 

⚫ 修復促進者的中立性與

自我覺察 

⚫ 十二項核心素養 

 

K2.1修復促進者的角色與

任務  

K3.1多元文化接納與尊重  

K3.2性別與權力 

K3.3自我覺察與系統互動

之影響 

A1.3瞭解工作倫理，恪遵

情境倫理的態度 

A3.1保持最大彈性及平衡

不同目標 

A3.2覺察自我可能因文化

及專業背景而產生之偏見 

A3.3以開放的態度學習修

復式司法工作 

A3.4瞭解修復促進者須透

過案件經驗學習及參與者

和同儕的回饋不斷修正  

12:00-

13:30 

(90mins) 

午餐+休息 

13:30-

14:20 

(50mins) 

（四）修復會議及修復

促進者的角色 

講師：許宏宇 

 

 

⚫ 修復式司法結構與程序 

⚫ 會前會修復意願、風險

評估 

⚫ 常見疑問之說明 

⚫ 修復會議與協議 

⚫ 資源轉介 

K4.1民刑事法律程序 

K4.2修復式司法工作所涉

及之社會資源、項目與內

容 

A1.1瞭解修復程序之多元

目的與價值 

A1.2瞭解修復式司法的程

序必須遵守的基本價值與

原則及其重要性 

A2.1如何成為一名好的修

復促進者  

A2.4能評估參與者安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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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隱私  

S1.1熟稔修復式司法程序

必須遵守的基本價值與原

則如何實踐 

S3.1瞭解參與者對參與修

復式司法常有之疑問並適

當回應的能力 

14:20-

14:30 

(10mins) 

休息 

14:30-

15:20 

(50mins) 

（五）心理防衛與溝通

障礙 

講師：廖淑月 

⚫ 羞恥羅盤與防衛姿態 

⚫ 妨礙溝通的 4D語言 
K2.4同理心與善意溝通基

礎概念 

A2.1如何成為一名好的修

復促進者 

A2.5採取正向與尊重的表

達方式 

15:20-

15:30 

(10mins) 

休息 

15:30-

16:30 

(60mins) 

（六）善意溝通 4元素

  

講師：廖淑月 

 

⚫ 善意溝通 4C 

⚫ 善意溝通文法 

⚫ 表達道歉 

K2.4同理心與善意溝通基

礎概念 

A2.1如何成為一名好的修

復促進者 

A2.5採取正向與尊重的表

達方式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理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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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 

時間 主題與講師 課程內容 對應課綱 

9:00-12:00 

(180mins)

彈性休息 

【分組演練 1】4元素 

講師：分組講師群 

⚫ 影片：家庭衝突 

⚫ 善意溝通表 

⚫ 4D轉 4C 

A2.5採取正向與尊重的表

達方式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理

的能力 

S2.4鬆動認知框架與衝突

管理的能力 

12:00-

13:30 
午餐+休息 

13:30-

14:20 

(50 min) 

（七）衝突與修復 

講師：陳怡成 

 

⚫ 衝突理論 

⚫ 調解類型 

⚫ 修復動力 

⚫ 原諒、認錯、羞恥等議

題 

 

K2.2瞭解修復動力  

K2.3對原諒、認錯、羞恥

等議題的了解  

K2.5修復式衝突化解策略  

14:20-

14:30 
休息 

 14:30-

16:30 

(120mins) 

（八）CRD善意溝通修

復對話 

講師：陳怡成 

⚫ 如何開展對話 

⚫ 脈絡解析圖 

⚫ 修復對話五心法 

K2.5修復式衝突化解策略  

A2.2瞭解決定對話或達成

協議，影響修復效果之因

素 

S1.5辨別什麼是良好合宜

的修復過程 

S2.2評估在不同階段的重

要工作及可能的挑戰之能

力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理

的能力 

S2.4鬆動認知框架與衝突

管理的能力 

S2.5擷取案例不同階段關

鍵議題，案例記錄與寫作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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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 

時間 主題與講師 課程內容 對應課綱 

09:00-9:50 

(50mins) 

【分組演練 2】找 4D 

講師：分組講師群 

⚫ 調解影片：待定 

⚫ 辨識 4D及其影響 

⚫ 倫理及中立，安全素養之

檢核討論 

A2.5採取正向與尊重的表

達方式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理

的能力 

10:00-

12:00 

(120mins) 

【分組演練 3】聽出真義

(會前會 1) 

⚫ 會前會影片：待定 

⚫ 會前會觀摩研析 

⚫ 善意溝通表 

S1.5辨別什麼是良好合宜

的修復過程 

S2.1以適合參與者的語言

介紹表達修復式司法的能

力 

S2.2評估在不同階段的重

要工作及可能的挑戰之能

力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理

的能力 

S2.4鬆動認知框架與衝突

管理的能力 

S2.5擷取案例不同階段關

鍵議題，案例記錄與寫作

的能力 

S3.1瞭解參與者對參與修

復式司法常有之疑問並適

當回應的能力 

S3.2評估案件可能為敏感

案件以及須結合資源的能

力 

S3.3跨專業與跨文化溝通

的能力 

12:00-

13:30 

(90mins) 

午餐+休息 

13:30-

14:20 

(50mins) 

【分組演練 3】聽出真義

(會前會 1)續 

⚫ 會前會影片： 待定 

⚫ 會前會觀摩研析 

⚫ 善意溝通表 

14:30-

15:20 

(50mins) 

【分組演練 4】脈絡解

析 1 

講師：分組講師群 

⚫ 脈絡解析圖 

⚫ 工作計畫 

15:20- 

15:30 

休息 

15:30-

16:30 

(60min) 

【分組演練 5】 

修復對話角色演練 

講師：分組講師群 

⚫ 會前會修復對話角色演

練（每人 20分鐘） 

 

S1.5辨別什麼是良好合宜

的修復過程 

S2.2評估在不同階段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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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及可能的挑戰之能

力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理

的能力 

S2.4鬆動認知框架與衝突

管理的能力 

S2.5擷取案例不同階段關

鍵議題，案例記錄與寫作

的能力 

S3.1瞭解參與者對參與修

復式司法常有之疑問並適

當回應的能力 

S3.2評估案件可能為敏感

案件以及須結合資源的能

力 

S3.3跨專業與跨文化溝通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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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 

 

  

時間 主題與講師 課程內容 對應課綱 

9:00-10:50 

(110min) 

【分組演練 5】續 

修復對話角色演練 

講師：分組講師群 

⚫ 會前會修復對話角色演

練（每人 20分鐘） 
S1.5辨別什麼是良好合

宜的修復過程 

S2.2評估在不同階段的

重要工作及可能的挑戰之

能力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

理的能力 

S2.4鬆動認知框架與衝

突管理的能力 

S2.5擷取案例不同階段

關鍵議題，案例記錄與寫

作的能力 

S3.1瞭解參與者對參與

修復式司法常有之疑問並

適當回應的能力 

S3.2評估案件可能為敏

感案件以及須結合資源的

能力 

S3.3跨專業與跨文化溝

通的能力 

10:50-11:00 

(10mins) 
休息 

11:00-12:00 

(60min) 

【分組演練 6】聽出真

義 2 

講師：分組講師群 

⚫ 會前會影片：待定 

⚫ 會前會觀摩研析 

⚫ 善意溝通表 

 

12:00-13:30 

(90mins) 
午餐+休息 

13:30-15:20 

(110min) 

【分組演練 6】續 

聽出真義 2 

講師：分組講師群 

⚫ 會前會影片：待定 

⚫ 會前會觀摩研析 

⚫ 善意溝通表 

15:20-15:30 

(10min) 

休息 

15:30-16:30 

(60min) 

【分組演練 7】脈絡解

析 2 

⚫ 脈絡解析圖 

⚫ 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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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日 

 

  

時間 主題與講師 課程內容 對應課綱 

9:00-

12:00 

(180min) 

【分組演練 8】 

修復對話角色演練 2 

講師：分組講師群 

⚫ 會前會修復對話角

色演練（每人 20

分鐘） 

 

S2.2評估在不同階段的重要工作

及可能的挑戰之能力 

S2.3充分運用傾聽與同理的能力 

S2.4鬆動認知框架與衝突管理的

能力 

S2.5擷取案例不同階段關鍵議

題，案例記錄與寫作的能力 

S3.1瞭解參與者對參與修復式司

法常有之疑問並適當回應的能力 

S3.2評估案件可能為敏感案件以

及須結合資源的能力 

S3.3跨專業與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2:00-

13:30 

(90mins) 

午餐+休息 

13:30-

16:30 

(180mins) 

【分組演練 9】 

修復會議 

講師:分組演練講師群 

 

⚫ 修復會議影片：待

定 

⚫ 如何選擇修復會議

工作議題（依兩方

脈絡解析圖） 

⚫ 修復會議影片觀摩

研析 

⚫ 討論草擬協議 

 

A4.1協議時尊重雙方參與者意願

(是否進入協議、協議方式與內

容由參與者自主) 

S1.5辨別什麼是良好合宜的修復

過程 

S4.1協助參與者評估協議可行性 

S4.2協議書撰寫及說明 

S4.3跨部門協作與資源轉介  

16:30-

16:50 

(20min) 

綜合座談 ⚫ 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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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組演練講師群 

分 A-D 組，每組 10-15 學員，講師 2 人 

日期 A組 B組 C組 D組 

 

 廖淑月  許宏宇  

陳怡成  鄭若瑟 

李軒    林柏劭 

羅誌輝  呂世駿 

 

*暫訂，依實際微調 

 

二、 評核說明 

【分組演練評核指標】 

【分組演練】 時數 方式 評核指標 題數 

【1】4元素 3 ● 善意溝通表 

● 4D改 4C 

● 同理，傾聽 2 

【2】找 4D 1 ● 影片討論 

● 辨識 4D及其影

響 

● 倫理及中立，

安全素養之檢

核討論 

● 中立，安全 2 

【3】聽出真義

(會前會 1) 

3 ● 影片討論 

● 一半學員做善

意溝通表 

● 另一半觀摩促

進者，並做摘

要 

● 善意溝通表評：

自主、安全、同

理、敏覺 

● 觀摩促進者評：

自主、中立、傾

聽、尊重 

4 

【4】脈絡解析圖 

(會前會 1) 

1 ● 分析脈絡 

● 模擬操作 

● 敏覺、轉譯 2 

【5】修復對話角

色演練 

3 ● 角色演練 

● (每人 20分鐘) 

● 12核心素養  

● 演練者 CRDAS 修

復評量表 

● 觀察者：參與討

論加分，上限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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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6】聽出真義 

(會前會 2) 

3 ● 影片討論 

● 一半學員做善

意溝通表 

● 另一半觀摩促

進者，並做摘

要 

● 善意溝通表評：

自主、安全、同

理、敏覺 

● 觀摩促進者評：

自主、中立、傾

聽、尊重 

4 

【7】脈絡解析圖 

(會前會 2) 

1 ● 分析脈絡 

● 模擬操作 

● 敏覺、轉譯 2 

【8】修復對話角

色演練 

3 ● 角色演練 

● (每人 20分鐘) 

● 12核心素養  

● 演練者 CRDAS 修

復評量表 

● 觀察者：參與討

論加分，上限 2

題 

12 

【9】修復會議 ●  ● 影片討論 

● 模擬操作 

● 中立、敏覺、增

能、轉譯 

4 

*只評核演練課程。本表全部題數 32，但演練 5及 8角色演練是由學員分兩梯

次上場，只計算有參與場次的 7題。故每人全部計分題共 25題（分母），每題

4分，滿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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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 每一核心素養依觀念（能辦識，知道內涵），實踐（能適當表述或分析應

用）之基準設計為 0-4分： 

 

量尺 標準 標準說明 

0 幾乎不符合 未俱備:未參與討論，或基本觀念幾未俱備。明顯

4D或封閉式提問，語氣姿態不溫和、不友善。 

1 少許符合 待加強：觀念及實踐有粗淺認識。感受與需要有時

分不清，語氣溫和但有一些隱性 4D。只有觸及想

法，傾向講道理，分析好壞，勸導。 

2 約一半符合  尚可：有初步觀念，能辨識感受，但未觸及需要。

實踐不佳，雖不講 4D、有時能開放提問，但主要停

留在事情解決模式。未能轉譯。 

3 多數符合  良好：觀念良好，能辦識感受及需要。實踐部份可

做到開放地開展對話，回應感受。能說出一些（或

太多發散的）需要，能簡單轉譯，做到基本之 4D轉

4C。 

4 幾乎完全符合 優良：觀念及實踐俱佳。能辦識感受，看出脈絡或

順著脈絡對話，摘出當事人需要及其關連性，能妥

適轉譯，並分辨出可工作需要及其內涵。 

 

● 講師與助理師討論後，共評一組分數。 

● 個人得分(採計教師評)：(各演練得分合計分數／(總題數 X 4))X100%(計

算百分比) 

● 全程出席者始計分，推薦標準：得分>= 60% 

● 評「優良」者要完全或 8成以上符合評核心素養指標定義的內涵。須要講

師引導協助才能答對者，只能評尚可，不應評良好。 

● 未填答，完全未參與討論者評「0」，不要留空白。 

● 角色演練有 2場，上場演練者 CRDAS 修復評量表，本上場觀察者：參與討

論加分，上限 2 題。 

● 助理講師協助記錄講師對學員評語，把原始的資料留著，也包括電子白板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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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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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調查】 

以電子問卷進行，參考 109 年法務部課程問卷，如下(將依課程內容再設計) 

 

 



21 
 

三、  課程講師及演練講師簡歷   

 

陳怡成  

現職 陳怡成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全國律師聯合會修復式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中分會主任委員 

學歷 臺灣大學法律系 

相關經歷 99年香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初階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 

100年香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進階修復會議主持證書訓練 

105年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高階培訓工作坊 

103-106 年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初階進階培訓講師 

法務部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課程課綱委員會委員 

103年法務部頒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士 

台中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 

台中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督導 

台中地方檢察署修復式司法工作手冊編輯委員 

台中地方法院主任調解委員 

100年及 103年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優秀公益律師 

106學年度靜宜大學法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06年 10月靜宜大學修復式正義法律服務中心指導委員 

107~111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110~111 年度法扶中區、北區、南區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鄭若瑟  

現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顧問級主治醫師（2013/04

迄今） 

學歷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政策碩士（1996/09至 1998/06）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學士（1978/09至 1985/06） 

經歷 衛生署八里療養院院長（2006 /07至 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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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八里療養院副院長（2005/07至 2006/07） 

衛生署草屯療養院副院長（1999/06至 2005/07） 

衛生署桃園療養院成人精神科主任／主治醫師（1989/06至

1999/06） 

證書 教育部部定講師 講字 062538號(90.04) 

精神專科醫師 精專字 0180號 (77.12) 

其他經歷 74年 7 月～79年 8月創立天主教震旦之友協會，任理事長 

85年 10 月～87年 9月台灣精神醫學會副秘書長 

97年 7 月～101年 11月第二、三屆社團法人台灣社會與社區精神

醫學會理事長 

98年獲選 98年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103年國家衛生研究院藥物成癮論壇政策建言報告書社會重建組

召集人 

104年 5月～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董事 

105年 2月～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106年 5月～台中地方檢察署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諮詢委員 

106年 10月靜宜大學修復式正義法律服務中心指導委員 

107~110 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110~111 年度法扶中區、北區、南區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廖淑月  

現職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行動諮商師 

學歷 東吳大學社工系碩士 

經歷 文化大學推廣中心社工師培育講師 

德明財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兼任講師 

經國健康管理學院通識教育兼任講師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兼任講師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助理督導 

救國團總團部推廣教育部門專任「張老師」 

救國團三重專任「張老師」救國團嘉義專任「張老師」 

107~110 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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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 年度法扶中區、北區、南區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證照 2003 年取得社會工作師執照【諮心字第 000529號】 

2004 年取得諮商心理師執照【內授中社字第 0930700834 號】 

 

 

黃蘭媖  

現職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兼任研究委員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編輯委員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內政部犯罪防治中心第 10屆委員 

法務部桃園女子監獄、新店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委員 

臺北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指導員 

學歷 Ph.D.（犯罪學博士）,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M.A.(研究方法碩士),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碩士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系學士 

經歷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分隊長 

證照 香港復和中心修復會議主持訓練初階及進階研習證書 

三等警察特考行政警察類及格 

 

 

 

 

許宏宇  

現職 承義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系學士 

經歷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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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榮譽律師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修復式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台北律師公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簽證基金委員會委員 

善意溝通修復協會理事 

臺北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 

臺中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新北分會扶助律師 

109~110 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初階培訓助理講師 

110~111 年度法扶中區、北區、南區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助理講師簡歷 

 

 

呂世駿  

現職 巨量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畢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 

經歷 典範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2018.03~2018.07） 

財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修復式正義委員會委員

（2018.05~2019.04） 

臺中地方檢察署修復式司法促進者  

109 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初階培訓助理講師 

110~111 年度法扶中區、北區、南區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李軒  

現職 李慶松律師事務所受雇律師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學士學位  



25 
 

東吳大學法律系刑法組碩士學位  

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律師醫療課程培訓學分班結業  

法務部 109年度修復促進者初階培訓結業  

法務部 109年度修復促進者進階培訓結業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調解委員  

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理事   

110~111 年度法扶中區、北區、南區修復促進者培訓講師 

110~111 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初階培訓助理講師 

 

羅誌輝  

現職  逢侖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2016.09.01—迄今） 

學歷  東海大學法學碩士 

經歷  羅誌輝律師事務所律師(2012.12.25-2016.08.31）   

德律國際商標專利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2012.01—2012.06）   

台中律師公會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105)中律梓一聘字第 

105099 號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1 屆法學教育委員

會委員台中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2016～）   

107 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初階培訓助理講師   

  

林柏劭  

現職  以衡法律事務所  合署律師  

學歷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經歷  陳光龍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臺中彰化南投公會修復式司法促進者培訓  

臺北大學修復式司法初階陪訓  

臺北大學修復式司法進階陪訓  

彰化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  

南投地方檢察署修復促進者  

107-109 年度法務部修復促進者初階培訓助理講師  

110 年度中區修復促進者培訓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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